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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個知法、守法、崇法的企業家

青年創業輔導業務是本會主要職掌之一，為了讓有能力的創業青年能夠

成功創業，本會除了在創業資金上以「個人相對投資原則」，提供部分

資金的協助外，並著重在貸款後續輔導服務。有鑑於創業青年在創業過

程中，常因不諳法律問題，導致吃虧上當，血本無歸，甚而身繫囹圄，

本會乃委請台北大學法律專業研究所所長吳光明教授，編撰「創業青年

與法律叢書」，希望能夠協助創業青年本者「知法」、「守法」、「崇法」

的精神成功創業。

本叢書共分為「創業青年之財務管理」、「創業青年之經營管理」、

「創業青年之業務管理」、「創業青年之職工管理」及「創業青年之法

務管理」等五大系列，內容包括公司法、消費者保護法以及財產法等範

圍，其編輯方式係以「案例」說明，再提供「建議」，進而列出「參考

法條」，以供查詢、對照，並盡量避免使用艱深之法條或法律名詞，以

深入淺出的方式引導創業青年學習創業必備之相關法律知識。

本書的作者吳光明教授為台灣大學法學博士，並赴奧地利維也納大學、

德國慕尼黑大學及美國喬治城大學進行法學研究，曾經擔任國立中興大

學法商學院教授兼總務主任、台北大學主任秘書，現任國內台北大學法

律專業研究所所長。吳教授在財經法領域方面有深入精闢之研究，且曾

擔任本會創業計畫書審查委員及創業輔導網輔導員，理論與實務均能融

合，非常感謝吳教授能撥冗為本會撰寫「創業青年與法律叢書」，相信

在本叢書的引導下，對創業青年必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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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十日

序於國立台北大學主任秘書室

吳光明

現代社會競爭激烈，許多人或因景氣低迷，謀職不易；或因期待擁有更為寬廣

之職場空間；或經就業多年，於財富、技術、經驗上均已頗有累積，亟待轉換

跑道，更展長才；基此原由，「自行創業」遂成為眾多青壯人士積極經營之目

標。

於此知識爆發之時代，社會變遷快速，型態複雜，創業青年除須具備敏銳之商

業頭腦與專業知識，並保有積極務實的心態外，對經濟市場之冷靜判斷，創業

伙伴之正確選擇，以及人際關係之真實磨練等，無一不為創業成敗之因素；而

法律知識之吸收與應用，對時須面對多方挑戰之創業青年言，尤為不可或缺。

否則不免吃虧上當，或辛苦所得為他人所侵吞，甚至誤蹈法網，身繫囹圄，殊

屬頗不值。然而，法條有限，人事無窮，並非人人均可瞭解創業青年所涉之法

律問題。有鑑於此，行政院青輔會推薦本人為創業青年撰寫法規系列叢書，以

供創業青年閱讀、參考，期使創業青年更能知法、守法、崇法。

本人擔任創業青年之輔導員，持續數十寒暑，期間曾執行律師業務達十七年，

目前任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專任教授，專攻財經法、仲裁法，並於企業管理研究

所開設「企業經營與法律規劃」及「法律個案研究」課程。由於個人實務之歷

練與教學工作之多方接觸，深知創業維艱，以及普遍之法律問題所在。爰將本

創業青年法規系列叢書之第一部，訂名為「創業青年與法律」就一般人經營各

項行業時，所可能面臨之法律實務問題，以個案方式，提出一些具體之說明。

寫作方式儘量避免使用艱深之法條或法律名詞，並以最淺顯之文字，從「案例

事實」、「法律關係解析」及「建議」三方面，分項析述，最後再列「參考法

條」。其中蒐集真實案例數十篇，為維護當事人之隱私，人物均屬化名，「案

例事實」亦略加修正改寫，但儘量維持其原貌；「參考法條」部分，則列出各

該案例所設條文，並附記日期，以及法院判決字號，俾利查詢。

為適合創業青年閱讀、參考「創業青年與法律」系列叢書，在「案例事實」方

面，力求兼具真實具體；在「法律關係解析」方面，力求簡潔明瞭；在「建議」

方面，力求教導及預防之效，在「參考法條」方面，力求清楚易查，希望有助

於創業青年知識之提升及實務之需求。茲因時間及個人能力所限，疏漏之處，

恐在所難免，尚祈各界先進，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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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為明對電腦軟體之研發，頗具長才，便結合其餘六人

成立股份有限公司，擬一展抱負，惟於完成設立登記

後，卻對董事長或變更董事、監察人是否需要登記，發

生疑義，不知如何處理？

一、按董事長對內為股東會、董事會及常務董事會主

席，對外代表公司。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

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請假

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

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

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

代理之，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第三項著有明文。

二、如常務董事或董事未互推一人代理，則依民法第二

十七條第二項及公司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意旨，應由

全體常務董事或全體董事代表公司。惟查公司登記，

除設立登記為公司之成立要件外，其他登記皆屬對抗

要件，變更董事、監察人之登記，固屬應登記之事

項，但此事項之有效存在，並不以登記為其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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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設立登記為公司之成立要件外，公司之其他登記皆屬

對抗要件，變更董事、監察人，亦並不以登記為其生效

要件。但既然非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爾後如有糾

紛，第三人即得以該公司並未就此辦理登記為理由抗辯

之，故未辦登記雖亦不悖於法令之規定，然仍建議儘量

向主管機關辦理登記為宜。

公司法第12、208條（79.11.10)

民法第27條（84.01.16)            

81年度抗字第802號



李為明等人成立之太一股份有限公司，因業務蒸蒸日

上，獲利驚人，未久便開始轉投資，迄今年七月結算結

果，該公司現時轉投資總額，已超過其實收股本百分之

四十，是否違反公司法之規定？此項轉投資之行為，如

構成公司重大經營之改變，是否受公司法之「股東會特

別決議」之規範？

一、依公司法第一三條規定，「公司如為他公司有限責

任股東時，其所有投資總額，除以投資為專業或公司

章程另有規定或經依左列各款規定取得股東同意或股

東會決議者外，不得超過本公司實收股本百分之四

十：（一）無限公司、兩合公司經全體無限責任股東

同意。（二）有限公司經全體股東同意。（三）股份

有限公司經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

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同意之股東會決議。」

太一公司既非以投資為專業，公司章程亦無規定，其

現時轉投資總額，既然已經超過其實收股本百分之四

十，其違反公司法第十三條之規定，似已灼然。

二、此項轉投資之行為，如構成公司重大經營之改變，

當然受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之規範。亦即

（公司 1 8 5），否則即屬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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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第13、185 條（79.11.10)

80年度台上字第113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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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現時轉投資總額，不得超過其實收股本百

分之四十，此項轉投資之行為，已構成公司重大經營之

改變，當然受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之規範，建

議太一股份有限公司需遵守特別決議之規定，否則負責

人等恐難脫罪責。



陳大年於創業之初，傾全力買下民權東路上的一、二樓

房屋，供做辦公室使用，後來因業務緊縮，就將二樓租

給茉園公司，並由該公司負責人林育騰為連帶保證人，

雙方訂有租賃契約，租期至八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屆

滿，並明訂「續租另訂：租期屆滿，如甲方（即陳大年）

不再出租時，應於到期屆滿一個月前通知乙方（即李茉

園公司）屆期遷出；乙方如欲續租，亦應於租期屆滿一

個月前通知甲方（逾期視為乙方不再繼續承租），並應與

甲方商妥另訂租約」。八十七年五月中旬，陳大年因擬收

回二樓供倉庫之用，乃先行通知茉園公司屆期不再續

租。然期限屆滿時，該公司卻以陳大年未依約於「到期

屆滿一個月前」通知，拒不搬遷，陳君一時為之氣結。

究應如何主張權利？

一、按民法第四百五十一條所定出租人於租期屆滿後須

即表示反對之意思，始生阻止續租之效力，意在防止

出租人於租期屆滿後，明知承租人就租賃物繼續使用

收益而無反對之表示，過後忽又主張租賃關係消滅，

使承租人限於窘境而設，並非含有必須於租期屆滿

時，始得表示反對之意義存在。

二、本件雙方於訂約之際，訂明期滿後絕不續租，或續

租應另訂契約者，則難謂不發生阻止續約之效力。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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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451、455條（89.5.5)

86年度簡字第87號

8

租約上開約定內容觀之，陳大年與被告茉園公司間，

既已於租約訂明租期屆滿後，續租應另訂契約，且被

告茉園公司未於租期屆滿前一個月通知原告續租之事

實，自發生阻止續約之效力。

三、本件陳大年與茉園公司之租賃關係已於租期屆滿時

消滅，則依上開約定，被告茉園公司自應於租期屆滿

之翌日即八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交還房屋予原告。

如陳大年以租賃關係已於租賃期限屆滿時消滅為由，

依民法第四百五十五條規定訴請茉園公司返還系爭房

屋之訴訟事件，應可獲得法院勝訴判決。

一、本件租期既已屆滿，茉園公司自應依限搬遷。

二、茉園公司逾期使用之部分，如契約中訂有逾期搬遷

之罰則，陳大年自得據此主張之。縱未明訂，陳大年

亦得請求茉園公司給付不當得利之使用補償金。

三、本件租約既由林育騰為連帶保證人，建議陳大年依

連帶保證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林育騰就上開債

務，與茉園公司負連帶清償之責。



李明和創業未久，營運未上軌道，資金調度亦非順遂，

去年六月間，因進貨急需現金，故向陳森借款八十萬

元，並開立本票一張，做為擔保，該筆借款已分期清償

七十五萬元，卻得悉該本票輾轉流通，現為王平持有

中，李明和洽其談判未果，遂指摘王平為惡意之執票

人，並提起訴訟，是否有理由？

一、按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票據法

第五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故票據乃文義證券，證券上

之權利義務，悉依證券上所載文句而定其效力，因

之，執票人執有發票人簽名或蓋有發票人印章之票據

者，當然享有票面所載之債權，此係票據無因性之性

質所使然，是以發票人如欲免除其票據責任，而提起

確認票據債權不存在之訴時，自應對之負舉證責任。

二、李明和起訴主張本件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為擔保借

款債務而為簽發，且已於該本票背面為背書之簽名，

依背書之效果，李明和對該票款之給付自應負連帶保

證責任。如原告認為是向訴外人陳森借款，並以系爭

之本票為擔保交訴外人陳森收執一節，已為被告王平

所否認，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原告應負舉證責任，

李明和對之未能舉證以實其說，不能認為真正，而關

於被告取得系爭本票有何故意、過失之情，原告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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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據法第5、14條（76.06.29)

86年度訴字第2225號

1 0

能舉證證明，原告僅空言指摘被告為惡意之執票人，

不得享有票據權利云云，難獲採信。

三、至於王平取得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為何，依前述票

據無因性之性質而言，被告對之本不負舉證之責，原

告既於系爭之本票上簽名自應對票載之內容負責，是

原告以本件借款已為清償為由，起訴主張本件系爭之

本票債權不存在，並請求被告返還之，依法無據，應

不准許。

由於票據之無因性，該本票既由王平持有，王平即享有

該債權，故本案建議李明和應非就王平起訴，而應就陳

森起訴，主張本件系爭之本票債權不存在，並請求陳森

返還該本票，始為正確。如陳森無法返還，李明和自得

向其求償因之所受之損害。逕自王平起訴，尚無實益。



陳永宏從事水電工程，經濟小有基礎，民國八十二年一

月間，與其合作多時的蒂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向其借款

人，劉成為連帶保證人，嗣蒂樂公司信用惡化，宣告倒

閉。 陳永宏為確保債權，乃向保證人劉成追討債務，於

判決確定後，詎劉成竟於八十五年三月底將其所有之不

動產贈與予被告劉丙丁，旋即將上開不動產所有權移轉

登記予劉丙丁，陳永宏應如何保障其權利？

一、劉成既為蒂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向陳永宏借款之連

帶保證人，故其亦為陳永宏之債務人，就該債務自應

負連帶清償之責。

二、劉成於上開判決確定後，將其所有之不動產贈與劉

丙丁，並將該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劉丙丁名下，

致陳永宏不能就該不動產追償，劉成所為之無償贈

與，顯已損害陳永宏之債權之求償，從而陳君依民法

第二百四十四條第一項據以提起訴訟，請求撤銷劉成

與劉丙丁間前揭不動產所為之贈與行為，及劉丙丁應

塗銷該所有權移轉登記，即無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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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244條（89.5.5)

86年度訴字第786號

1 2

一、本件陳永宏為確保債權，乃向保證人劉成追討，業

經判決勝訴確定，嗣又衍生撤銷贈與之訴訟，此均屬

法律上之事後救濟，實際上，陳永宏於將款項出借

前，如能就借款人或保證人之不動產設定抵押權，以

取得優先受償權之權利，應最能確保其債權。

二、又為避免債務人及保證人以各種名目進行脫產行

為，用以逃避債務，債權人另可先行提供擔保，俾就

債務人或保證人之不動產聲請假處分，亦不施為保全

之計。



林欽從事美工設計，於文風鼎盛的羅斯福路租屋當工作

室，嗣後林欽因感租金昂貴，故無意續租。租期屆滿，

林欽返還並點交系爭房屋給房東蘇陳梅時，出租人蘇陳

梅以租賃契約第三條約定「租賃稅由乙方（即林欽）負

擔」為由，拒不返還押租金。林欽因曾聞一般租賃物應

納之一切稅捐，係由出租人負擔，況租賃關係既已消

滅，押租金自應退還，二人遂為此爭執不休。究竟何者

有理由？

一、按民法第四百二十七條固規定：「就租賃物應納之

一切稅捐，由出租人負擔。」惟實務上，該條並非強

制規定，當事人自不妨為相反之約定。是系爭租賃契

約第三條約定：「租賃稅由乙方（即林欽）負擔」，自

為法之所許。

二、惟查上開系爭租賃契約書就租賃稅之定義及稅額之

計算方式，均未明定，茲對照該契約書約定觀之，兩

造約定租賃稅由林欽負擔之意義，應指蘇陳梅因本件

租賃契約所收取之租金總額，於減除必要損耗及費用

後之餘額即為其租賃所得總額，於計入個人綜合所得

總額並扣除全部免稅額及扣除額後計算出應納之稅

額，如較未出租時實際應繳納之綜合所得稅額為多

者，所增加之稅額部分始應由林欽負擔之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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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234、235、241、427條（89.5.5)

85年度簡上字第238號

1 4

三、末按房屋租賃之押租保證金在擔保承租人租金之給

付及租賃債務之履行，故租賃關縱已消滅，如承租人

有租賃債務不履行之情事，仍不得請求出租人返還押

租金。

蘇陳梅因本件租賃契約所收取之租金總額，於減除必要

損耗及費用後之餘額即為其租賃所得總額，於計入個人

綜合所得總額，並扣除全部免稅額及扣除額後，計算出

應納之稅額，如較未出租時，實際應繳納之綜合所得稅

額為多者，其所增加之稅額部分，始由林欽負擔，應稱

允當。故建議雙方基此原則先予試算概略金額，由蘇陳

梅先予保留並以書面約定，爾後多退少補，以杜糾紛。



劉子堂在公務機關上班，工作穩定，兩年前，因弟弟劉

子坤自設火鍋店，欲向銀行貸款，劉子堂應劉子坤之要

求，於借款契約書上蓋章，明載負保證責任，並拋棄先

訴抗辯權。而後因劉子坤借款不還，銀行乃依據消費借

貸及連帶保證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劉子坤、劉子堂連

帶給付借款，劉子堂無端受累，頗感後悔。究應如何處

理？

一、民法所稱之保證，係指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他方之

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由其代負履行責任之契約，參

照民法第七百三十九條之規定，故保證人係對他人間

之債務負責，並非指自己向他人借款。

二、至於一般所謂「拋棄先訴抗辯權」，原係指普通保證

人對債權人有民法第七百四十五條「先訴抗辯權」之

規定，亦即保證人於債權人未就主債務人財產強制執

行而無效果前，對於債權人得拒絕償還之謂。換言

之，如拋棄先訴抗辯權，即必須負連帶清償債務責

任，且不得以上述理由為辯。

三、本件原告自可依據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契約之法律

關係，請求被告劉子坤、劉子堂連帶給付借款，及其

法定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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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739、745條（89.5.5.）

86年度訴字第199號

1 6

一、按連帶保證人係對他人間之債務連帶負責，責任相

當重大，簽字前務必審慎考慮。又八十九年新修正之

民法債篇第七百三十九條之一規定，「本節所規定保

證人之權利，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得預先拋棄」，故

凡保證契約中約定拋棄保證人之抗辯權、抵銷權、拒

絕清償權⋯等情事者，此一規定亦可供參考。亦可供

保證人主張權利時之參考。

二、本件劉子堂既已放棄先訴抗辯權，即不得再據此有

所主張，故僅能轉囑其弟設法清償，否則即應由其負

清償責任。



李佑輝從事裝潢工程，聲譽良好，前年二月間，熟識多

年的合興營造公司老闆謝合興稱，將介紹明仁公司的裝

潢工程由他承作，由於有著幾分私誼，又非屬重大工程

李君也未與對方簽約。施工期間，李君先後開了兩次請

款單，均如期收到工程款，更無疑慮。待工程全部完工

後，所餘十八萬元工程款一直未見給付，幾經聯繫，對

方聲稱明仁公司實際曾與合興營造公司簽約，約定裝潢

工程由該公司承包，故已將款項交付合興公司，李君再

洽謝合興，謝君則支吾其詞，推說並未取得該筆款項。

李君只好向法院起訴，請求明仁公司給付工程款。是否

有理由。

一、李佑輝雖主張與明仁公司間，曾就裝潢工程訂有合

約，工程款計為 3 5萬元，惟為被告所否認，李君雖提

出估價單一紙為憑，惟該紙估價單為原告所書立，並

未有被告之簽署，尚難只憑該紙估價單，即認定兩造

間就此部分有合約存在。

二、李佑輝另主張其所為本件工程，係合興營造有限公

司介紹明仁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發包給伊，惟為明仁營

造股份有限公司所否認，原告雖曾開立發票供被告明

仁公司請款之用，惟查原告所承包之本件工程，事實

上係向合興營造有限公司所承包，原告與被告明仁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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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造股份有限公司間並無契約關係存在，而係合興營造

公司將工程轉包與原告，雖原告曾開立發票供被告明

仁公司請款之用，然該發票乃係由原告開立給合興營

造公司，再由合興營造公司交付予被告明仁公司，惟

此僅可證明原告有為該項工程之證明，並無法證明原

告與被告明仁公司間有契約關係存在。

一、李佑輝與既無法舉證與明仁公司間，確有契約關係

存在，又未能舉證明仁公司曾與之約定就合興公司所

欠工程債務負連帶賠償之責，則不宜向明仁公司提起

給付工程款之訴，而應向合興營造公司起訴。

二、契約之成立，固不以書面為要件；然既未立具書

面，往往因雙方認知之岐異，以致彼此有所誤解；故

於承作工程時，如能明訂書面契約，對雙方之權義，

應較有明確之保障與規範。

民法第272條（89.5.5)

86年度訴字第479號



尚德公司於八十四年三月八日召開股東臨時會決議：

（一）葉明融入股所抵押貸款之資本先予償還，葉明融應

於（同年）五月底前提出現金補足應繳股金，逾期視同

放棄股權（退股）。（二）十五日本匯款則暫停。並改選

董監事，葉明融未再當選「常務董事」職務。葉明融稱

其未正式辦畢退股手續而應認仍屬公司之股東兼任常務

董事，並謂尚德公司尚應給付至八十四年十二月之紅

利，是否有理？

一、董事得由股東會之決議，隨時解任，公司法第一百

九十九條定有明文。本件尚德公司公司於八十四年三

月八日召開股東臨時會決議：（一）葉明融入股所抵

押貸款之資本先予償還，葉明融應於（同年）五月底

前提出現金補足應繳股金，逾期視同放棄股權（退

股）。（二）十五日本匯款則暫停。並改選董監事，葉

明融未再當選「常務董事」職務，此有股東會會議記

錄可證；且其原抵押貸款出資，業由原告公司清償各

該貸款，塗銷抵押權而返還出賣。

二、迨八十四年五月廿八日之約定結算日，葉明融並未

依股東臨時會決議現金補足出資等事實，均如前述，

故葉明融自八十四年三月三日起已非公司常務董事，

並於八十四年五月廿八日起股份轉讓，而非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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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葉明融辯稱章程所訂董事任期未滿，該決議不生

效力，自不受拘束云云，即於法未合。

三、因葉明融抗辯股東臨時會議並未依公司法一百七十

二條第二項規定於十日前通知葉君出席：且又未依公

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於會後十五日內將

該次會議記錄送交葉明融收受，依法自難謂適法生效

云云，縱認屬實，亦僅該股東會召集程序違背法令，

而葉明融迄未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之規定，於決

議之日起一個月內，訴請法院撤銷其決議，自不得空

言否認該決議之效力。葉明融猶辯稱其未正式辦畢退

股手續而應認仍屬公司之股東兼任常務董事，並謂尚

德公司尚應給付至八十四年十二月之紅利云云，亦屬

乏據。

葉明融如主張股東臨時會議召集程序違背法令，建議葉

明融應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之規定，於決議之日起

一個月內，訴請法院撤銷其決議，否則應受其拘束。至

於葉明融未正式辦畢退股手續，應與公司之「股東兼任

常務董事」無關。

公司法第172、183、199條（79.11.10)

84年度重訴字第1421號



音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之監察人吳東發，因認董事會未

依公司法規定編列表冊交監察人查核，乃以音王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之董事長黃子模為被告，認為被告有提出上

開會計表冊之義務，法院應如何判決？

一、按每營業年度終了，董事會應編造左列表冊，於股

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交監察人查核：（一）營業報告

書；（二）資產負債表；（三）主要財產之財產目

錄；（四）損益表；（五）股東權益變動表；（六）

現金流量表；（七）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公

司法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一項定有明文。

二、吳東發主張其為音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之監察人，

黃子模係音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長，依前揭法

條之規定，黃子模依法有提出上開會計表冊之義務，

並提出臺灣省政府建設廳之音王實業有限公司之變更

登記事項卡附卷為證。惟查，吳東發係以黃子模為被

告，未以音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會全體董事為

被告。揆諸前開法條之規定，其當事人並不適格，由

於該訴訟欠缺權利保護要件，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

予以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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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董事長僅於對外時，方得代表公司，本件吳東發逕以

黃子模為被告而起訴，自有未當，故建議原告應以音王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會全體董事為被告，方為當事

人適格。否則無論其所舉事證是否屬實，恐均將遭法院

駁回。

民事訴訟法第249條（85.09.25)

公司法第228條（79.11.10)



陳昆自七十年十月一日任職德發公司人事顧問，於七十

四年一月十八日獲准免打考勤卡，同時以事業關係主任

兼任董事長特別助理，迨八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辭去監

察人職務，同年十月七日辨理退休，是否喪失勞工保險

之被保險人資格？

一、按公司法第二百二十條規定，監察人不得兼任公司

董事、經理人或其他職員，乃公司法為使有關公司所

有者，及經營督導者三種角色功能，有所制衡效果，

惟如公司法違反該等規定，乃股東會決議違反法令事

項，核屬無效，唯原任職公司之員工並因該決議而當

然喪失勞工身分及被保險人資格，乃必需就事實上認

定該員工是否仍從事勞務工作，即勞工保險條例第六

條第一款之規定即年滿十五歲以上，六十歲以下之受

僱於僱用五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員工，應以其雇主為

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

二、本件陳昆自七十年十月一日任職該公司人事顧問，

於七十四年一月十八日獲准免打考勤卡，同時以事業

關係主任兼任董事長特別助理，迨八十五年八月二十

八日辭去監察人職務，同年十月七日辨理退休，然並

無事證足資證明陳昆擔任監察人後，即未任職被告公

司從事勞工之工作，其並不當然喪失被保險人資格。

創業青年之

經營管理

法律關係解析

2 3



建 議

勞工保險條例第 6、24、52條（84.02.28）

86年度彰保險簡字第19號

2 4

三、從而，勞保機關並無權利依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四

條規定，取消陳昆被保險之資格，從而其依同條例第

五十二條請求返還相關被保險人之住院給付，所請於

法不合，不應准許。

陳昆擔任監察人後，並無事證足資證明其未任職德發公

司從事勞工之工作，雖然此舉與公司法之規定有違，然

就勞工之立場言，其勞工資格之喪失與否，必需就事實

上認定該員工是否仍從事勞務工作，並不因其職務之兼

任或職稱之轉換，即當然喪失被保險人資格，建議保險

機關於陳昆仍從事勞務工作之情形下，不能取消陳昆之

被保險資格，亦不能請求返還相關被保險人之住院給

付。



吳民雄為一建築師，曾代表建新公司與偉業公司簽訂住

宅新建工程承攬契約，當時契約並未約定使用建材品

牌，而係徵詢建築師意見或依據設計圖施工，八十四年

七月廿日偉業公司召開股東會議，吳民雄係代理其妻林

自陵出席，該股東會議曾作成「建材或設計圖變更時，

須會同股東同意。」之決議，然並未通知建新公司。依

契約規定，建新已於訂約日起至八十四年十二月卅日以

前申請使用執照，建新公司已於八十四年十二月申請，

經該管縣政府建設局於八十五年元月十七日發給，亦無

其他遲延完工之違約。則偉業公司如以該工程建材變更

時，未會同股東同意為由，主張減少報酬？

一、本件住宅新建工程承攬契約係由吳民雄代表建新公

司與偉業公司簽訂，契約書內容由建新公司擬定後經

被告認可而簽立，契約未約定使用建材品牌，而徵詢

建築師意見或依據設計圖施工，偉業公司八十四年七

月廿日股東會議，吳民雄係代理其妻林自陵出席，當

日會議事項係股東提議，並未作成決議，亦未通知建

新公司。

二、至偉業公司提出之股東會議紀錄，其第二項固記載

有「建材或設計圖變更時，須會同股東同意。」，依其

記載之內容觀之，乃屬被告公司股東間之內部決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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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並不足以證明兩造事後有另行約定建材品牌或建

新公司有未依約定使用建材品牌之情形。偉業公司既

不能舉證證明建新公司有何違反契約約定應使用建材

品牌情事，則建新公司依樣通常品質之材料施作工

事，並無不合。

三、又本件承攬契約並無工程保固金之約定，且依照契

約第三條規定，建新公司應於訂約日起至八十四年十

二月卅日以前申請使用執照，建新公司已於八十四年

十二月申請，經宜蘭縣政府建設局於八十五年元月十

七日發給使用執照，依此情形，建新公司亦無遲延完

工之違約。偉業公司所為減少報酬及抵銷之說，即不

足採。從而，建新公司本於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請

求被告給付餘欠之工程款，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股東會議紀錄記載之內容，乃屬偉業公司股東間之內部

決議，並不足以證明兩造事後有另行約定建材品牌或原

告有未依約定使用建材品牌之情形。至吳民雄係代理其

妻出席偉業公司股東會議，係其私人行為，與兩造間之

契約關係亦無影響，故如欲另行約定建材品牌，建議偉

業公司應以公司名義發函提出要求，另外達成協議。

民法第490條（89.5.5）

86年度重訴字第3號



劉家豪曾為永固公司之高階主管，嗣因與其上司交惡而

離職，心有不滿，時思報復。八十七年五月間，劉家豪

以永固公司於八十六年四月十日下午三時假台北市中山

北路二段九十六號嘉伊大樓地下樓該公司營業廳所召開

之八十六年度股東常會，其承認及討論事項第四案有關

增資發行新股議案決議方法違反法令及章程規定，向法

院起訴，是否有理？

一、按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

時，股東得自決議之日起一個月內，訴請法院撤銷其

決議，固為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所明定；惟再按當

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任，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定有明文，又民事訴

訟如係由劉家豪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劉家豪負舉證之

責，如劉家豪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

真實，則永固公司就其所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亦應

駁回劉家豪之請求。是依據前開說明，劉家豪就其主

張之權利，即應先舉證證明。

二、本件劉家豪固主張被告於八十六年四月十日下午三

時假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九十六號嘉伊大樓地下樓該

公司營業廳所召開之八十六年度股東常會，其承認及

討論事項第四案有關增資發行新股議案決議方法違反

創業青年之

經營管理

法律關係解析

2 7



建 議

2 8

法令及章程規定云云，惟經被告所否認，且劉家豪亦

未提出任何其係永固公司公司股東及當次股東會召集

程序或決議方法有何違反法令或章程之證據以實其

說，揆諸首揭說明，劉家豪主張既未能證明為真實，

其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規定請求撤銷被告八十六

年度股東常會承認及討論事項第四案有關增資發行新

股議案決議，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一、劉家豪應自決議之日起一個月內，舉出任何當次股

東會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有何違反法令或章程之證

據，以訴請法院撤銷其決議。

二、劉家豪如欲對永固公司之股東會決議事項，提出異

議，應能舉證其為公司股東，否則縱其陳述屬實，亦

無立場提出異議。

公司法第189條（86.06.25）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85.09.25）

86年度訴字第1707號



翔意公司於民國八十五年九月七日召開臨時股東會，其

中有涉及減縮董事席位及改選董事之決議，該公司股東

王瑞生認為無效，而向法院提起確認該臨時股東會決議

無效，法院認為其請求無理由，而予駁回，其理由何

在？

一、按確認之訴之訴訟標的以法律關係及證書真偽為

限，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七條定有明文；又確認之

訴除確認證書真偽外，應以法律關係為標的，法律關

係發生之原因非即法律關係本身，本屬一種事實或法

律問題，不得為確認之訴之標的。

二、又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一條，雖規定股東會決議之內

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惟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之

決議，係因多數股東基於平行與協同之意思表示相互

合致而成立之法律行為（合同行為），乃法律事實之一

種，即決議之內容為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並非法律

關係本身，其有效與否係屬法律問題，而確認之訴除

確認證書真偽之訴外，應以法律關係為訴訟標的，事

實或法律問題不得為確認之訴之標的，是股東會決議

無效即不能為確認之訴之標的。

三、觀之本件翔意公司八十五年九月七日之臨時股東會

決議，其所涉係屬減縮董事席位及改選董事，並非證

書或法律關係，有該會議決議記錄附卷可稽，依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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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自不得為確認之訴之標的至為明顯。從而，王

瑞生訴請確認被告公司八十五年九月七日減縮董事席

位及改選董事之臨時股東會決議無效，與上開法律規

定確認之訴之要件不符，故法院認為其請求無理由，

而予駁回。

由於王瑞生認為翔意公司八十五年九月七日減縮董事席

位及改選董事之臨時股東會決議有問題，但因「股東會

決議無效」與上開法律規定確認之訴之要件不符，故建

議原告可自決議之日起一個月內，其減縮董事席位及改

選董事之臨時股東會決議，違反程序，而訴請法院「撤

銷」其決議。提起確認之訴，其立論則非正確。

建 議

民事訴訟法第247條（85.09.25）

公司法第191條（79.11.10）

86年度訴字第340號



柯偉與朋友小許、張玲、李永耀三人，合夥經營富士照

相館，並以照相館之名義，向趙大富借款新台幣一百萬

元，雙方約定利率為週年百分之二十五，而後該富士照

相館經營失敗，小許等人均各奔前程，鮮少聯絡，趙大

富因出借該筆款項時，係與柯偉聯繫，乃主張其借款係

其借給柯偉個人，並依法向柯偉起訴，請求給付新台幣

一百萬元及利息，柯君事業不順，又被追索債務，傷神

不已。究應如何主張？

一、合夥財產，應為合夥人全體公同共有，又合夥財產

不足清償合夥之債務時，各合夥人對於不足之額負連

帶責任，為民法第六百六十八條所明訂。是合夥之債

務乃與個人之債務有別，趙大富既主張其借款係其給

柯偉個人，自應由趙大富就其有借款予個人之有利事

實，負舉證責任。

二、 民法第二百零五條規定，約定利率超過週年百分之

二十者，債權人對於超過部分之利息，無請求權，本

件原約定利率，既達百分之二十五，其超出百分之二

十之部份，債權人自無請求權。

創業青年之

經營管理

法律關係解析

3 1



建 議

3 2

合夥之債務與個人之債務有別，趙大富雖主張其借款係

其給柯偉個人，建議趙大富提出舉證，直接向柯偉個人

起訴，否則僅能向合夥經營之富士照相館起訴。就柯偉

之立場言，如當時確以照相館之名義，向趙大富借款，

則其與另兩位合夥人，就該筆債務係於「合夥財產不足

清償合夥之債務時」，始就「不足之額」負連帶責任。又

約定利率超過週年百分之二十者，債權人對於超過部分

之利息，無請求權，故趙大富縱然就超出之額度有所主

張，債務人等亦得據此抗辯之，此部分不可不知。

民法第205、668、681條（89.5.5）

民事訴訟法第79條（85.09.25）

87年度訴字第147號



中秋前後，漢庭傢俱店向李永春經營之永春木料工廠，

訂製酒櫃、衣櫥、高低櫃、化妝台等大批傢俱，以備年

底旺市之需。李永春與工人急急趕工，總算於十一月初

如期交貨。漢庭傢俱店付了五十萬元價款，另三十八萬

元餘款則約定次月月底再行支付。十二月中旬，漢庭傢

俱店謝老闆卻稱部分傢俱之接縫密合不佳，烤漆也略有

脫落，頗有微詞。李永春自知係趕工時有所疏忽，略感

理虧，同時也擔心對方提出解約退貨等要求，深覺擔

心。究否有此顧慮？

一、按承攬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民法第五百零

五條第一項前段定有明文。定作人於支付報酬前，固

得檢查工作物是否合於契約之約定，以決定應否支付

報酬，倘定作人於受領工作物後，經過相當時間未表

示異議者，承攬人既經交付工作物，定作人即有支付

報酬之義務。

二、縱嗣後發現工作物有瑕疵，亦僅得於民法第四百九

十八條所定一年之法定期間內請求修補或解除契約，

或請求減少報酬或賠償損害，而不得拒付報酬。又依

依民法第四百九十四條規定意旨，定作物之瑕疵非重

要者，定作人不得解除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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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件之情形觀之，永春木料工廠承製之傢俱既有瑕

疵，漢庭傢俱店可訂定適當之期限，要求永春木料工廠

就瑕疵進行修補，如該工廠不願修補或該瑕疵實已無法

修補，漢庭傢俱店則可據以請求減少報酬，或請求損害

賠償。永春木料工廠自宜盡力配合為之。然因本件之暇

疵客觀而言尚非重要，依民法第四百九十四條之意旨，

定作人應尚難主張解除契約或拒付報酬，毋庸多慮。

民法第498、505條（89.5.5）

86年度訴字第521號



林國泰於民國六十二年大學畢業後，即與三名同學及父

執輩之潘鵰計五人，合夥開設一家升大學補習班，並訂

有「台北市私立學人文理補習班經營合約書」，彼此合作

關係良好。六十五年七月九日，潘鵰因車禍猝逝，其配

偶及其子潘少龍對補習班之經營，則未予置喙。林國泰

等人基於昔日之交情，也每年送了個紅包給潘少龍。直

至近年，潘少龍得知補習班收益頗為可觀，然其每年所

獲紅包金額卻未見增加，心生不滿，故向法院起訴，主

張該補習班應進行結算，並將被繼承人潘鵰之退夥股份

換算為金錢返還潘妻及潘少龍等，又潘妻及潘少龍請求

被告返還退夥股份請求權，因林國泰等人其間之承認而

告時效中斷，並無罹於消滅時效之問題云云。被告則辯

稱：潘鵰去世後補習班曾進行結算，潘少龍等人現請求

結算已逾二十年未行使而消滅。

一、按合夥人死亡者，合夥人因而退夥，但契約訂明其

繼承人得繼承者，不在此限，民法第六百八十七條第

一款定有明文。此規定之規範意旨在於合夥契約之成

立，植基於合夥人之間高度之信任，即合夥契約之屬

人性相當高，故當合夥人有死亡事由發生時，法律即

規定死亡為合夥人之當然退夥事由，且法文使用「契

約訂明」之字眼，顯見法律僅規定於合夥契約內有預

先「明示記載」繼承人得繼承為合夥人時始例外准

創業青年之

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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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許，而不包含「默示承認」繼承人得依繼承之法律關

係成為合夥人之情況在內。觀之「台北市私立學人文

理補習班經營合約書」，其內並無訂明「合夥人之繼承

人得繼承為合夥人」之約定，則依前開說明，合夥人

潘鵰於去世時即生當然退夥之事由，潘某之繼承人原

告二人自無從依繼承之法律關係成為被告之合夥人。

二、另查合夥成立後，非經合夥人全體之同意，不得允

許他人加入為合夥人，民法第六百九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甚明。另按退夥人於退夥時，與其他合夥人相互

間，必須結算關於合夥財產之損益，以便分配，此屬

當然之事。

三、本件原合夥人潘鵰於六十五年七月九日去世，則其

繼承人自翌日起即得請求補習班進行結算及請求償還

出資，惟潘君等從未提出請求，遲至八十四年十一月

間始委託開瑞法律事務所發函通知，申明欲檢查合夥

之財產狀況及查閱帳簿，顯見退夥之結算請求權已罹

於時效；另潘君雖主張林國泰等人曾為「承認」而時

效中斷，惟原告每年領取之紅包款項，尚難認為即係

補習班每年之分派盈餘，自亦難認為被告補習班曾經

「承認」，因而使本件發生時效中斷之情事。是故，潘

君基於係原合夥人潘鵰之繼承人身分，欲行使潘鵰之

退夥結算及出資償還請求權，業已消滅時效，從而訴

請林國泰等人結算並返還出資，為無理由。



一、依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之規定，「請求權，因十五

年不行使而消滅」。故本件潘鵰死後，其繼承人等如欲

請求補習班結算，應於十五年之請求時效內為之。否

則一旦罹於時效，對造即得以此抗辯，拒不結算返

還。

二、建議原告應先基於繼承之法律關係成為合夥人後，

取得其餘合夥人全體同意成為合夥人，此後，才請求

給付合夥人應分派之利益，或返還其出資之資金及法

定遲延利息。

創業青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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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687、691條（89.5.5)

86年度訴字第301號



3 8

出生農家的楊萬來與鄰居黃有土合夥養豬，而後因雙方

意見不合，乃達成單純拆夥之協議，其拆夥之協議內容

係「黃有土於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前拿一百八十萬元

給楊萬來，楊萬來就走路，其他的豬及設備留給黃有

土. . .」等等。然而，事後黃有土於支付楊萬來六十萬元

後，卻生反悔，拒不支付餘款，並稱係遭脅迫而簽立該

協議書，且其就該協議之重要爭點，係因楊萬來之誤

導，致有錯誤，於是雙方鬧到法院。究何者有理由？

一、黃有土聲稱係遭脅迫而簽立該協議書，且因黃有土

之誤導，致其對於協議之重要爭點有所錯誤。然卻無

法提出其遭脅迫恐嚇之相關事證，到場證人之證詞，

亦無足以證明確有恐嚇情形之說詞，故黃有土空言主

張遭原告脅迫簽立協議書，恐難獲採信。

二、又黃有土稱，其係因楊萬來就設備及豬隻之價值，

曾作口頭之估算，而該估算金額與實際頗有誤差，黃

有土受此誤導，致對協議之爭點認知有務，始立具該

協議書，然協議當時雙方既係本於自由意志互相協

調，黃有土自得選擇決定於帳目清楚之情形下，再行

協議。況縱然楊萬來曾作上述口頭估算，然黃有土既

非童稚，對此和解談判時之通常手段又豈有盡信之

理，且黃有土於訴訟中所提損益表，係其本人口述製

法律關係解析



作而成，究是否確有如是之虧損，亦非無疑，故黃有

土就合夥事業之盈虧是否係基於錯誤之認知而達成協

議之事實，尚難謂已盡可信之舉證程度，故此部份抗

辯亦非可取，從而，楊萬來本於契約關係，請求黃有

土給付一百二十萬元，及自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遲延利息，

為有理由。

黃有土就本案協議之成立，認為係遭脅迫之狀況下所

為，且亦源於錯誤之認知，而達成和解之事實，則其就

此等說詞，應負舉證之責任，否則建議黃有土僅能履行

拆夥之協議，並儘速支付積欠之金額，否則於楊萬來依

法一併追索利息之情況下，一再拖延，恐更不利。

創業青年之

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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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趙盛保、柯君明、魏子隆三人曾合夥創業，但幾年後，

魏子隆退夥，只餘趙、柯二人合夥，嗣後柯君明亦退

夥，則該合夥關係僅存趙盛保一人，趙盛保未經清算程

序即據一己理算合夥財產之結果，訴請柯君明給付五十

八萬九千零三十一元及遲延利息且併案聲請假執行，是

否有理由？

一、按合夥人於合夥清算前，不得請求合夥財產之分

析，又合夥解散後，其清算由合夥人全體或由其所選

任之清算人為之，各為民法第六百八十二條第一項、

第六百九十四條第一項所明定。

二、又合夥解散時其原執行合夥事務人之執行權，即應

歸於消滅，對於清算事務，除原為合夥人者應與其他

合夥人全體共同為之外，如非被選任之清算人，不得

單獨為之。本件趙盛保、柯君明兩造間，就魏子隆退

夥後只餘其二人合夥，以及柯君明嗣亦退夥之事實，

俱無爭執，則該合夥關係由於柯君明之退夥而使合夥

人僅存趙盛保一人，已不合乎二人以上互約出資經營

共同事業之合夥存續要件，其合夥自歸於解散而應進

行清算。趙盛保未經清算程序即據一己理算合夥財產

之結果，訴請柯君明給付五十八萬九千零三十一元及

遲延利息，於法無據，應併其假執行之聲請予以駁

法律關係解析



回。

建議趙盛保應先經清算程序，雙方共同理算合夥財產之

結果，如一方確而應給付之款項，始循序催告，或憑才

能訴請對造給付款項及遲延利息。始屬合法。

創業青年之

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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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694條（85.09.25）

85年度訴字第6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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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楊國華與鄭育安訂立租賃契約後，即將租賃房屋交付鄭

育安經營旅館，因鄭育安欠房租未付而後楊國華請求鄭

育安給付欠租。鄭育安卻以被告未支付合夥出資及怠於

申辦旅館事業登記為由為辯，是否有理由？

一、所謂同時履行給付抗辯，乃係基於雙務契約而發

生，倘雙方之債務非本於同一雙務契約而發生，縱令

雙方債務在事實上有密切關係，或雙方之債務雖因同

一雙務契約而發生，然其一方之給付與他方之給付並

非立於互為對待給付之關係者，均不能發生同時履行

之問題。

二、租賃關係之承租人支付租金所欲實現之主要經濟目

的，依民法第四百二十一條之規定，在於交換對於租

賃標的物使用收益之利益，除能證明當事人間別有特

約之情形外，惟於出租人怠於履行民法第四百二十三

條所定交付租賃物義務時，始得就自己所負租金給付

義務主張同時履行。

三、至於其他因租賃關係所發生之附隨義務，茍有遲延

履行，亦僅得就各該義務本身向義務人請求強制履行

或主張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而已。如當事人之一造

逾此範圍任意以他造違約為由拒絕履行己方之債務，

法律關係解析



亦不能使原非對待給付之事項變為對待給付，仍不容

他造因而主張同時履行。

四、本件楊國華於締約後已將租賃房屋交付鄭育安經營

旅館，延至原訂租期屆滿後，始返還房屋，楊國華請

求鄭育安給付欠租，即非業已受領租賃物之鄭育安所

得依同時履行給付抗辯拒絕履行。鄭育安以楊國華未

支付合夥出資及怠於申辦旅館事業登記為由拒付租

金，核俱不具租金之對待給付性質，乃因楊國華一度

由於鄭育安欠租未付，而不願配合申請旅店登記，輒

行主張其互為對待給付，依上述說明，亦非可採。

五、契約之解釋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訴訟當事人就契

約行為存在之事實如已盡其主張及舉證之能事，關於

契約之具體內容究應如何解釋始符當事人締約時之真

意，審理事實之法院自可通觀契約全文，依誠實信用

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等作全般之觀

察，不受當事人片面所持見解之拘束。

六、上述與當事人並未主張契約成立、而法院逕予認定

契約關係存在之情形迥不相同，不生認作主張事實之

問題。法院認為雙方在租賃契約中記載楊國華基於合

夥關係應自付部分租金一節，僅係意在以合夥成立作

為楊國華將須分擔局部租金之停止條件，核屬審判上

調查證據、認定事實職權之正當行使。

創業青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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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觀本件兩造所訂契約本旨及合夥契約，並未成立之結

果，可知雙方在租賃契約中記載楊國華上訴人基於合夥

關係應自付部分租金一節，僅係意在以合夥成立作為被

告將須分擔局部租金之停止條件，故建議當事人於訂約

前，務必注意契約之內容，以免事後反悔。

民法第421、423條（84.01.16）

85年度簡上字第1號



新山鶯賓館係一合夥事業，由陳安平與曹捷所合夥經

營，但有關費用收支，多由陳安平調度，嗣陳安平為新

山鶯賓館營運之需，向柳明美借款一千萬元，而柳明美

之夫曹捷亦為股東之一，借款利息之支付，會計林祿將

之列入合夥帳內營業支出內，其後林祿離職後，自八十

四年九月份起至十一月份止，新會計衛文文亦將利息支

出登在賓館的帳冊上，事後該新山鶯賓館無法還款，柳

明美如何保障其權利？

一、查依柳明美提出之借貸契約書上標明「新山鶯賓館

向外借貸契約書」，其上並蓋有「新山鶯賓館」之印

文，其中第六條約定：「乙方（即承借人）未經甲方

（即出借人）同意，不得私自或經其他股東名義，將近

經營之新山鶯賓館出借、轉租、頂讓或以其他變相方

法由他人經營」，第八條約定：「乙方應以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使用借貸金及經營新山鶯賓館，除因不可抗拒

之情形，造成無法再繼續經營時，則由新山鶯賓館之

所有股東依股份比例全額賠償甲方」顯見前開借貸係

為供經營陳安平與曹捷所合夥之事業–新山鶯賓館之

用，而柳明美之夫曹捷為股東之一，且係由其將其名

下之土地貸款出來，並由其將借款匯交借款人是柳明

美應知前開借款係新山鶯賓館合夥事業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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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又關於本件借款利息之支付，林祿將之列入合夥帳

內營業支出內，其後林祿離職後，自八十四年九月份

起至十一月份止，衛文文則將利息支出登在賓館之帳

冊上。在在均足以顯示，本件借款關係係存在於柳明

美與新山鶯賓館合夥之間，而非柳明美與被告間。

三、從而，柳明美主張被告林祿向其借款二百萬元，其

餘陳安平為連帶保證人云云，尚不足採。柳明美依據

其與陳安平個人間之借貸關係及其與其餘陳安平間就

前開被告林祿借貸之連帶保證關係，請求陳安平連帶

給付前述二百萬借款，為無理由。

本件借款關係係存在於柳明美與新山鶯賓館合夥事業之

間，而非柳明美與陳安平間，建議柳明美應向新山鶯賓

館合夥事業起訴。

民法第464、477條（84.01.16)

85年度訴字第77號



吳永華、吳永明等二人與李益明及黃村生基於合夥關

係，共同創業經營投資房地產業務，購入坐落桃園縣桃

園市永樂街七十號房屋及該屋坐落基地之土地，並各有

持分四分之一，嗣合夥四人共同將該屋出賣與徐清秀。

嗣因就價金之分配問題發生爭議，至而訟爭。在外部關

係上，雖然買受人徐清秀等應依買賣契約所定之支付方

式及金額支付予出賣人等，但在內部關係上，合夥人間

究應如何依內部約定匯帳分配？又如在內部分配上發生

計算錯誤，則究應依何種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原告

上述差額？

一、按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須以權利人之受利益致

義務人之損害，欠缺法律上之原因關係為限。本件吳

永華主張兩造三人及訴外人黃村生基於合夥關係，共

同投資房地產，購入坐落桃園縣桃園市永樂街房屋及

該屋坐落基地之土地，並各有持分四分之一，嗣合夥

四人共同將該屋出賣與訴外人徐清秀等，在外部關係

上，雖然買受人徐清秀等應依買賣契約所定之支付方

式及金額支付予出賣人等，但在內部關係上，合夥人

間仍應依內部約定匯帳分配，內部分配上，吳永華等

二人各應獲分配一百二十八萬五千九百二十五元正，

惟吳永華等二人各僅分配得一百零三萬五千元正，尚

各有二十五萬零九百二十五元在李益明懷中，是否可

創業青年之

經營管理

法律關係解析

4 7



建 議

4 8

依不當得利及無因管理之法律關係請求李益明返還吳

永華上述差額，值得研究。

二、事實上，就合夥外部關係而言，原吳永華等二人與

李益明各別受領房屋買受人徐清秀等之價金給付，乃

是基於買賣關係之履行，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就合

夥內部關係而言，吳永華等二人爭執價金分配不均部

分，亦僅屬合夥內部之盈利分配之問題，自應按合夥

之法律關係處理之。

建議吳永華等二人不要依「不當得利」及「無因管理」

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原告上述差額，蓋就合夥外部

關係而言，吳永華等二人與李益明各別受領房屋買受人

徐清秀等之價金給付，乃是基於買賣關係之履行，並非

無法律上之原因；就合夥內部關係而言，原告爭執價金

分配不均部分，亦僅屬合夥內部之盈利分配之問題，因

此，依何夥關係請求分配盈利較妥。

民法第179、172條（84.01.16）

85年度訴字第14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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